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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6－16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82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向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置地”）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发行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本公司已通过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以代销的方式发行 A 股 176,834,659 股，面值为每股人民

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31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 16:00 时止，中信证券

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户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

支行，账号：350645001230）实际收到中洲置地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176,834,659 股的普通

股（A 股）股票之认购资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1,999,999,993.29 元。上述认购资金已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330012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330013 号验资报告

验证，中信证券缴入的认购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额人民币 1,979,999,993.29元已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开立的

44201508000051400591募集资金专户，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183,646.50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76,816,346.79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该专户的余额为人民

币 94,831.11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0.00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94,831.11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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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开设银行专

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募集资金的数量和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向金融机构的借款。”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变更的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 2015 年 12 月 14 日收到中信证券缴入募集资金专户的认购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

额人民币 1,979,999,993.29元。截至 2015年 12月 17日止，本公司实际以前次募集资金偿

还金融机构的借款为人民币 1,979,999,992.49元，即实际投资总额 198,000.00万元。 

根据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募集资金的数量和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向金融机构的借款。”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33001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中信证券缴入的认购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额人民币 1,979,999,993.29 元，再扣除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3,183,646.5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76,816,346.79元，即募集后承

诺投资总额 197,681.63万元。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为 198,000.00 万元，募集后承诺投资总额

197,681.63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超过承诺金额 318.36万元，该差异系公司未扣除其他发行

费用前即以募集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所致。 

4、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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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5、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不存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6、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向金融机构的借款，没有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开承诺收益。 

经测算，如假设该等借款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偿还，则提前偿还金融机构的借款

将为公司 2015年度减少利息支出 7,182,119.44元。 

7、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

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公司前期募集资金实际收到与使用均为 2015年 12月份，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已公

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尚未披露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公司将在未来

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准确披露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五、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披露的 A股募集资金用途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

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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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681.6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8,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8,000.00  

其中：2015年 198,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4年 -    

2013年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1 

偿还金
融机构
借款 

偿还子公司深圳市香江
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
行深圳市分行借款 

募集资金总
额 200,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

净额 

197,681.63  

60,000.00  

募集资金总
额 200,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

净额 

197,681.63  

60,000.00  

318.36  

2015年 12月
17日 

1.2 
偿还子公司深圳市香江
置业有限公司向西藏信
托有限公司借款 

50,000.00  50,000.00  
2015年 12月

17日 

1.3 
偿还子公司上海深长城
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深
圳分行借款 

42,757.00  42,757.00  
2015年 12月

16日 

1.4 
偿还子公司成都中洲锦
江房地产有限公司向平
安银行成都分行借款 

45,243.00  45,243.00  
2015年 12月

16日 

合计       197,681.63  198,000.00    197,681.63  198,000.00  318.36    

 




